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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申报奖励旅行社需提交资料
（1） 基础材料
1.《2025年平塘县秋冬季“引客入平塘”奖励资金申报表》原件，加盖公章；《2025年平塘县秋冬季“引客入平塘”奖励申报承诺书》原件，加盖公章。
2.申报奖励单位基本信息：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并加盖公章；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复印件并加盖公章；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并加盖公章。
（2） 奖励项目的佐证资料。
1.组团合同，即申报旅行社与组团市场主体的合同复印件。
2.组团接待计划书原件并加盖单位公章，计划书需有接团导游、司机的本人签名。
3.团队游客购买的保险证明（保险合同、保险人员名单和支付凭证）的复印件并加盖单位公章。
4.景区购票证明：在景区线上专属票务系统（黔云通）导出的购票记录或中国天眼景区游客中心售票处团队窗口办理购票手续资料。
5.申请过夜游客量奖励还需提供相关住宿证明：平塘县内酒店（宾馆、民宿等）出具的订房确认单并加盖公章；同时提供酒店（宾馆、民宿等）开具的正式发票（一团一票）。
二、申报流程
奖励均按照申报→审核→公示→拨付四项流程进行。
（一）旅行社申报
1.符合申报条件的旅行社，填写附件所示申报表，由旅行社法定代表人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
2.按照佐证材料清单要求，提供相应的佐证材料。所有证明材料一式两份（复印件并加盖公章）装订成册，同时提供原件备查。
3.符合申报条件的旅行社在规定的期限内通过邮寄（以邮戳或快递单收寄时间为准）或当面送达的任一种方式将申报材料送至平塘县问天公司。
（二）评审小组审核
评审小组收到并确认资料齐全后（资料不全的，电话一次性通知申报企业补全），向申报旅行社或主体出具资料受理确认书。在收齐材料后15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核，向申报旅行社或主体反馈审核结果；资料不齐并拒绝补全，或未能在指定时间内按要求补全的视为放弃申请。
（三）公示
评审小组完成审核后，于5个工作日内在中国天眼景区官网对审核结果进行公示，设立举报电话，接受社会监督，公示期为5个工作日。公示期结束且无异议后，公示结果和奖励金额由平塘县文旅局按程序上报审批拨付。
（四）资金拨付
上级部门审批同意后，申报旅行社向平塘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提供增值税专用或普通发票（并备注所获奖项和奖励额度），评审小组根据专项资金预算安排，在公示期满1个月内向审核通过的旅行社按照财政资金拨付流程兑现奖励资金。
三、申报材料寄送地址
[bookmark: OLE_LINK1]收件人：贵州平塘县问天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贵州省黔南州平塘县克度镇天幕商业街A1栋
联系人：杨秀犁，联系电话：0854-4996366，邮箱地址：gzptwt@126.com

